
●●●●●●●●
社址：北京市石景山区香山南路 109号 邮编：100144 传真：（010）86423503 86423653 总编室：（010）86423352 出版发行部：（010）86423399 订阅发行：全国各地邮局 定价：每份 2.00元 全年 398元 印刷：工人日报社（北京市东城区安德路甲 61号）

4 法治新闻法治新闻

碳汇与碳汇补偿

2022年 11月 23日 星期三
网 址：http://www.jcrb.com

编辑/樊悦池 校对/何欣
电子信箱：zbs@jcrb.com 联系电话/（010）86423324

●第二届全国检察机关十佳文化品牌·山海益心

□本报记者 卢金增
通讯员 刘迪 陈晓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检察
院 位 于 黄 海 之 滨 、 崂 山 脚 下 ，
孕育出了富有崂山特色的“山
海 益 心 ” 公 益 诉 讼 文 化 品 牌 。
该品牌秉持“山”之坚韧，创
新公益诉讼与行政执法、刑事
司法的衔接机制，践行闭环思
维；秉持“海”之博大，创新
检察建议与代表建议、委员提
案衔接转化机制，践行协同思
维；秉持“公益之心”，推动以

“我管”促“都管”，从个案办
理到社会治理，推动诉源治理。

近两年来，该院参与办理的
3 件公益诉讼案件入选最高检典
型案例，检察公益诉讼智能化办
案一体化系统荣获全国政法智
能化建设智慧检务十大创新案
例……这些成绩展示了该院以
文化品牌引领公益诉讼高质量
发展的积极成效。

一起个案催生一个品牌

“问题解决，同意结案。5
年办一案，为你们点赞！”今年
4 月，在一起山体修复结案听证
会 上 ， 两 名 听 证 员 在 了 解 案
情、观摩修复成效之后，为检
察官连连点赞。

2017 年 7 月 ， 崂 山 区 检 察
院办理了该山体修复公益诉讼
案件。这是该院公益诉讼检察
部门负责人贺世国承办的第一

件公益诉讼案件，至今已有 5 个
年头。

129 处废弃采石坑多年未修
复，严重影响生态环境，应该
督 促 修 复 。 但 是 ， 政 策 性 关
停，修复主体是谁？山体坡度
不同，修复方案如何确定？工
程 量 巨 大 ， 整 改 期 限 如 何 界
定？一系列的专业问题让人不
知从何入手。

该院公益诉讼检察部门检
察官列出问题清单，一个个克服，
在多位地质专家的协助下，顺利
完成现场勘察。为了整改后的比
对，每个采石坑都有一张原始照
片，勘察机构也有每一个坑的详
细地质资料。专家提出的山体生
态修复思路，让公益诉讼诉前检
察建议更具体、更可行，得到相关
职能部门认可。相关职能部门制
定了投资 3.97 亿元、为期 5 年的
修复方案。今年 4 月，工程结束，
60 余万平方米破损山体重披绿
装，10余万株绿植遍布山野。

从这个案子开始，该院意
识 到 ， 问 题 解 决 必 须 一 跟 到
底，维护公益必须凝聚公众力
量。以闭环思维、协同思维为
核心的“山海益心”文化品牌
由此萌芽。在这一理念的指引
下，该院先后推动解决了多件
重 大 疑 难 案 件 —— 前 海 排 污
案，2 名专家辅助，历时两年，
彻底消除了污染源，前海一线
实现生活污水零入海；文物保
护 案 ， 2 名 学 者 辅 助 ， 历 时 4
年，推动白龙洞、国学大师王

献唐墓两处文物同时升级为省
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实现了
在文物保护中传承文化。

小警示牌背后的创新探索

今年 11 月 1 日，崂山区检察
院举行以案说法警示牌安装仪
式，15 块警示牌分别安置在前海
一线 12 个渔村码头以及案涉海
岛：“某村民捡拾海鸟蛋 768 只，
被判十一个月，罚款 2 万元，赔偿
生态损失 10万元……”

望着安装好的警示牌，一
位渔村村委会负责人深有感触
地表示，“这个是我们村的人，
这种警示牌，比什么样的宣传
效果都好！”这是该院依托“山
海益心”文化品牌探索预防性
公益诉讼的一次尝试。

2021 年 4 月 ， 一 经 营 农 家
宴 的 渔 村 村 民 私 自 驾 船 上 岛 ，
捡拾海鸟蛋。一只鸟蛋包裹的
就是一只海上精灵。因为村民
将 鸟 蛋 冷 冻 并 作 为 菜 肴 出 售 ，
这 些 鸟 蛋 彻 底 失 去 孵 化 可 能 。
随 后 ， 涉 事 村 民 被 判 处 刑 罚 ，
赔偿经济损失。

案结了，事未了。海岛距
陆地 22.5 公里，有 166 种 1.4 万
余只海鸟栖息繁衍，其中就有
极为珍贵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黄嘴白鹭 20 余对，春秋季节还
能看到丹顶鹤的身影。据村民
反映，渔民捡拾鸟蛋的行为时
有发生。

如何更有效保护生态，且
避免村民因案返贫？该院一方
面与辖区自然资源、公安机关
等单位对接，推动加强海岛海
鸟生态资源保护，形成工作闭
环；另一方面，又请教青岛市
观鸟协会、林业部门专家学者
查明海岛资源情况，探索更加
科学有效的预防性公益保护措
施，形成协同效应；同时，推
动驻岛单位与刑事部门建立线
索对接机制，有效打击捡拾海
鸟蛋的违法行为。

如今，与此同步推进的以
案例为基础的普法小故事已在
沿 海 10 余 个 渔 村 微 信 群 转 发 ，
无证无牌的私家渔船正在专项
清理中……

小小警示牌背后，是两个
月 的 筹 备 、 1 名 政 协 委 员 的 推

动、3 名专家的专业辅助，以及
1 家高校、1 家协会、7 家行政
机关的共同参与。

以个案办理推动社会治理

崂山区检察院是青岛市检
察 机 关 体 量 最 小 的 基 层 院 ，正
如 那 山 海 间 小 小 沙 砾 一 般 ，渺
小 、普 通 ， 却 以 坚 守 与 执 着 ，
演 绎 着 聚 沙 成 塔 的 神 奇 。 人
员 密 集 场 所 语 音 警 示 、 路 口
绿 植 矮 化 处 理 、生 活 污 水 直 排
治 理 …… 一 个 个 全 市 、全 省 的
公 益 诉 讼 专 项 监 督 ，无 不 源 自
于 该 院 的 办 案 实 践 ；推 动 青 岛
市 设 置 禁 猎 区 、山 东 省 消 防 条
例启动修法……又无不彰显着
该 院 以 个 案 办 理 推 动 社 会 治
理的显著成效。

2021 年 3 月 ， 崂 山 区 群 众
反映小区地下车库没有手机信
号，差点出大事。该院调查发
现，这个问题具有一定的普遍
性，地下车库相对封闭，没有
手 机 信 号 的 安 全 隐 患 可 想 而
知。随后，该院通过检察官告
知函、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
以及社会治理检察建议等多种
监督方式，同步推动辖区工信
部门解决存量小区地下车库的
手机信号覆盖问题，推动辖区
住建部门将新建小区地下车库
手机信号覆盖纳入建筑质量验
收清单。

该院同时又按照“党建+业

务”深度融合的理念，向区委
政法委提交关于依托社会综合
治 理 推 动 问 题 解 决 的 专 题 报
告，又把检察建议转化为政协
委员提案，以市级政协提案的
方式推动市级层面的统筹解决。

今年 8 月 15 日，崂山区委
政法委召集 10 余个关联单位召
开 推 进 会 ， 明 确 了 “ 多 方 筹
资、政府兜底；先行试点、标
本兼治”的问题整改方案。9 月
30 日，试点小区施工完毕，全
区 范 围 内 的 专 项 治 理 正 式 启
动。10 月 26 日，青岛市通信管
理局业务处室负责人在该院召
开工作部署会，全市范围的专
项治理也正式启动。

存量小区问题解决了，新
建小区怎么办？该院依托市人
大常委会基层立法联系点，提
交了制定青岛市地下车库通信
讯 号 规 范 性 文 件 的 立 法 建 议 ，
同时邀请多名代表委员以建议
提案方式一并推进。

该案历时两年，11 家机关
单位、5 名代表委员、4 名专家
学者群策群力、协调推进。这
是“山海益心”品牌引领下的
又一生动实践。

“作为基层院，就要有这种
愿为山海一沙砾的精神，普通
而执着，平凡而坚韧，为早日
把党的二十大绘就的美好蓝图
变为现实而努力！”崂山区检察
院检察长臧雪梅在采访最后如
是说。

守护公益，愿为山海一沙砾
本报讯（记者蒋长顺 通讯员刘朝兵 余硕） 一男子非法采伐

144 棵杨树，被法院判处刑罚。因其滥伐林木数量多、范围广，严重破坏
了生态环境，日前，湖北省十堰市检察院又依法对该男子提起民事公益
诉讼，诉请判令其赔偿生态功能损失费 4926.91 元用于购买碳汇，并补
种树木 432 棵，在市级以上媒体向社会公开道歉。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
审理中。

据湖北省检察院第八检察部副主任高丹介绍，这是该省首例由检
察机关提起、要求被告购买碳汇修复生态环境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2021 年 8 月 20 日至 9 月 16 日，杜某在未经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并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非法在丹江口市土关垭镇龙家河村
1 组退耕还林地上采伐杨树 144 棵，立木蓄积 59.0527 立方米。今年 8 月
1 日，经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法院以滥伐林木罪判处被告人杜某有期
徒刑二年六个月，缓刑三年，并处罚金 4000 元。

十堰市检察院认为，杜某滥伐林木数量多、范围广，严重破坏了生
态环境，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其行为违反了民法典、森林法的有关规
定，除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外，还应承担民事侵权责任。对此，该院在诉请
法院判令被告杜某补植复绿、公开道歉的基础上，还诉请判令其承担赔
偿滥伐林木的功能损失费。

9 月 14 日，十堰市检察院专门委托十堰市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院对
杜某滥伐林木导致的生态功能损失进行评估。9 月 23 日，十堰市林业
调查规划设计院出具了评估意见。该评估意见结合案发地山林的树种
组成、植被结构、地域环境、功能作用等，经过反复研究、深入论
证，最终确定杜某采伐 59.0527 立方米林木所造成的碳汇价值损失额
为 4926.91元。

滥伐林木144棵 造成碳汇价值损失4900余元
湖北十堰：提起碳汇补偿民事公益诉讼

本报讯（记者刘立新 通讯
员何芳莉 廉玉玲） “我终于
可以按特殊工种提前退休领取
养老金，再也不用每月缴纳 1500
元的养老保险了。”日前，在得知
人社部门正在为其办理退休手
续后，刘某激动地来到河南省鹤
壁市检察院，对办案检察官说。

刘某是鹤壁市某国有企业
原职工。2020 年 3 月，年满 55 周
岁的刘某看着身边的同事按照
特殊工种提前退休，并享受相应
养老保险待遇，十分羡慕。但让
他愁了多年的原始档案记载工
种错误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因车
工和井下机电工种享受不同的
退休待遇，这个问题如果不能解
决，将直接影响刘某能否提前退
休。

于是，刘某向人社部门提出
申请，人社部门依据刘某的原始
档案记载认定刘某从事井下机
电工作 8 个月，不满井下作业 9
年，不符合相关规定，不能提前
退休。这意味着刘某要满 60 周岁
方可退休。

刘某不服，以原始档案记载
工种错误申请行政复议。复议机
关依据档案原始记载，结合刘某
的部分工资台账等原始材料，重
新 认 定 刘 某 在 1997 年 4 月 至
1999 年 12 月、2008 年 1 月至 2010
年 3 月，从事井下机电工作共计
5 年，但仍然不满 9 年，维持了人
社部门的认定结论。

虽然经过复议，刘某特殊工
种年限从 8 个月增加至 5 年，但
是他仍然无法提前退休。2020 年

6 月 12 日，刘某向法院提起行政
诉讼。经过一审、二审和再审，法
院均驳回了刘某的诉讼请求。无
奈之下，刘某于今年 7 月 5 日向
鹤壁市检察院申请监督。

在审查案件过程中，该院办
案组了解到，自 2010 年起，刘某
就以档案记载工种错误为由开
始信访，在未获支持后提起民事
诉讼，将单位告上了法庭，但未
获得法院支持。

办案组认为，人社部门和法
院作出的决定和判决依据原始
档案资料和部分工资台账认定
的特殊工种年限并无不当。刘某
在 2002 年 8 月至 2007 年 12 月是
否从事井下机电工作是本案的
争议焦点。

为核实这一情况，检察机关

依法调取了 2002 年 8 月至 2007
年 12 月期间刘某的工资台账、所
在公司提供的书证以及同事的
证言等新的证据，均能够证明刘
某在此期间从事井下机电工作，
而非原始档案中记载的车工，且
井 下 机 电 工 种 年 限 为 5 年 5 个
月，刘某合计从事井下机电工种
年限应为 10年 5个月。

办案组通过认真分析证据
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审
查认为，刘某从事井下机电工作
已满 9 年，符合特殊工种提前退
休的条件。

由于案件出现了新的证据，
依照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可以建
议法院启动再审程序。但是，如
果案件进入再审程序，还需要经
过新一轮的行政诉讼，既浪费司

法资源，又造成当事人讼累，也
不利于问题的尽快解决。为此，
该院按照其建立的行政争议多
方联动多元化解多维监督工作
机制，与行政机关、法院、人社部
门进行多次会商，最终达成了一
致意见，认为刘某符合特殊工种
提前退休的条件，人社部门可按
照规定作出处理。

10 月 14 日 ，人 社 部 门 重 新
作出审核结论，最终认定刘某符
合特殊工种提前退休条件，并享
受相应养老保险待遇。法院回复
认为，检察机关依法调取新的证
据客观、真实，应予采信，鉴于人
社部门已经重新作出处理，无再
审必要。

至此，一起长达 12 年之久的
纠纷得到实质性化解。

他从事井下机电工作到底够不够9年
检察机关联合多方实质性化解一起特殊工种退休纠纷

今年 9 月 27 日，为解决地下车库没有手机信号存在安全隐患的
问题，崂山区检察院邀请相关部门在崂山区宋家下庄社区地下车库
召开现场推进会。

今年 7 月 5 日，崂山区检察院在青岛市汽车东站组织召开陌生环
境风险告知和安全疏散提示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第二阶段整改成
效听证会。

本报讯（记者韩兵 通讯员王启东） 日前，由黑龙江省林口县检
察院办理的一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法院审理后支持了检察机
关的全部诉讼请求，以失火罪判处被告人朱某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
年，同时判决其承担生态修复和生态损害赔偿费用共计 3450.24元。

今年 5 月 9 日，林口县朱家镇富山村村民朱某在自家耕地内清理干
草等杂物时，用打火机将干草堆引燃。因当日风力较大，火堆被吹到附
近山林，造成山林火灾。经鉴定，此次火灾过火面积为 59190 平方米（约
88.8 亩），39 株落叶松被烧毁。案发后，经有关部门评估，由当事人重新
补种 39 株林木需要的苗木、整地、造林、运输等费用共计 364.5 元，由此
认定该起火灾的生态修复费用为 364.5元。

“过火面积 80 多亩，烧毁的落叶松林林龄 38 年，仅 300 余元能否达
到修复目的？”林口县检察院检察官在办理该案过程中，对之前出具的
评估意见进行重点审查后，认为原有评估方法不够完善，评估结果不够
全面，遂决定将该案的碳汇价值损失作为评估对象，重新委托专业单位
进行评估。

“经评估，本案造成的林业碳汇量损失共计 38.238 吨，主要由两部
分组成，一是被烧毁的落叶松林累积的碳储量，二是成林后的落叶松与
补植幼苗在一定时间内碳汇量差额的最大值。对应的碳汇价值损失和
其他生态价值损失为 3450.24 元。”黑龙江森工碳资产投资开发有限公
司在接受检察机关委托后，组织专业力量，多次到案发现场实地勘查，
最后出具了专业的评估报告。

今年 9月，基于前期的证据收集和评估报告，林口县检察院决定对此
案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请求法院判决朱某在承担刑事责任的同
时还承担相应的生态修复费用及碳汇价值损失。日前，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此案，当庭宣判，作出上述判决。

过火面积88亩 不能只担负364元修复费
黑龙江林口：探索碳汇补偿恢复性司法模式

碳汇是指通过植树造林、森林管理、植被恢复等措施，
利用植物光合作用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并将其固定在
植被和土壤中，从而减少温室气体在大气中浓度的过程、
活动或机制。从广义上来讲，碳汇一般是指从空气中清除
二氧化碳的过程、活动、机制。

碳汇补偿是司法机关创新运用认购碳汇方式替代生
态环境损害修复的一种新方式。认购碳汇替代生态环境修
复于法有据。最高法《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判
决被告将生态环境修复到损害发生之前的状态和功能。无
法完全修复的，可以准许采用替代性修复方式”。最高法

《关于审理森林资源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 20 条明确提出，“当事人请求以认购经核证的林业碳
汇方式替代履行森林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
可以综合考虑各方当事人意见、不同责任方式的合理性等
因素，依法予以准许”。


